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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全省新开户单位8953家，净增单位1863

家；新开户职工17.62万人，净增职工5.26万人;实缴单位
41594家，实缴职工121.36万人,缴存额162.11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20.51%、9.91%、14.06%。

“非公单位”职工是缴存主体，成为拉动
缴存增长的主要动力。缴存职工和新开户职工中，

“非公单位”分别占58.08%和76.45%。

中、低收入职工群体为缴存主力。从缴存职工和新开户
职工收入分类占比来看，中、低收入占比分别达到98.24%和
96.93%,住房公积金制度充分保障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权益。

提取额稳定增长，惠及更多职工。2021

年，35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99.64亿元，同
比增长8.86%，占当年缴存额的61.47%。

提取主要用于满足职工住房消费，有效
发挥了住房保障功能。

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主要惠及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
求。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93.13%，高收入占6.87%，有
效支持了中、低收入职工购买住房和改善住房条件。

住房公积金贷款持续助力职工实现“安
居梦”。2021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22.98亿元，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1.93万笔，支持职工购建房207.42万平方米。

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减轻房贷压力。经

测算，2021年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相比个人
住房商业按揭贷款,可为借款人节约利息支出合计
308337.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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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贷款重点支持首套刚需住
房需求。贷款笔数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职工占

比83.62%，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购买144（含）平方
米以下住房的占比93%。

住房公积金贷款助力中青年群体、中低
收入职工家庭购房。贷款职工中，中、低收入职工占

比98.62%，年龄在40（含）岁以下的职工占72.96%。

全年支付职工利息77428.25万元，有效

实现了对职工所缴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增值。2021年业务收
入186761.59万元，主要为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及存款利息收
入。全年业务支出84468.34万元，主要为公积金利息支出
和手续费支出。

全年增值收益102293.25万元，同比增长48.99%，增值
收益率1.98%。2021年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33576.53万元，并上缴财政2020年提取的城
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21731.71万元，
为我省廉租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充足，可妥善应对各类风险，2021
年末风险准备金余额291385.21万元。

（一）发挥政策效益，及时出台惠民服务政策。一是印发

《关于简化死亡、退休小额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的通知》（琼
公积金归〔2021〕21号），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共有4334名退
休人员提取122.94万元。二是落实国家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居住条件的政策要求，将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住
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减轻职工家庭经济压力。三是实行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公布证明事项目录，实现“四项目录”清单
动态管理，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通过承诺办理制，减少职
工办理业务的时间成本和费用。

（二）坚持便民服务，助力自贸港优化营商环境。深化
“一门办事”服务改革，10月起安排直属管理局全面进驻市
县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集中受理缴
存和提取业务，方便群众进一扇门“一件事一次办”，业务受
理事项近30项，累计办结业务4000余件，高频业务在规定
办理时限的基础上提速60%左右。以政务服务“零跑腿”为
目标，实现电子印章防伪证明、缴存托收签约自助办，约提、
对冲还款、缴存托收智能办，企业注册联动开户缴存、人行征
信接入服务大厅、“三险一金”一件事联动办。

（三）提升信息化水平，实现服务智能化。依托大数据、
云平台推动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新增线上贷款结清证明的查
询、打印功能，拓宽业务办理渠道。实现8项住房公积金事
项“跨省通办”、26项“极简审批”秒批办结、11项“快办”事
项。截至12月底，网上办理率达95.17%、累计办件总量
1358.39万件。

（四）加强提取管控，严密筑牢资金安全防护网。开展
治理违规骗提专项工作，成立17个骗提资金追缴小组，约
谈骗提职工282人，调查笔录257份，发出追缴函464份，
累计追回骗提公积金3359万元，全年共有2871名职工被
纳入我省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惩戒管理。建立违规骗提举
报奖励机制，收到并查实骗提举报线索13条，做到快查快
办、处置到位。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
通知》（建金〔2015〕26号）规定，现将海
南省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汇总
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设
1个独立法人机构即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无独立设置的分支机构。从业
人员280人，其中，在编238人，非在编
42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和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进
行监督。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
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
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 年，新开户单位
8953家，净增单位1863家；新开户职工
17.62万人，净增职工5.26万人;实缴单
位41594家，实缴职工121.36万人,缴
存 额 162.11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0.51%、9.91%、14.06%。2021年末，累
计缴存总额1264.26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14.71%；缴存余额546.28亿元，同比
增长12.91%。

（二）提取：2021年，35万名缴存职
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99.64亿元，
同比增长8.86%；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
的61.47%，比上年减少2.94个百分点。
2021年末，累计提取总额717.97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16.11%。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1.93万笔122.98亿元，同比
增长1.95%、18.95%。回收个人住房贷
款44.04亿元。

2021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1.53 万 笔 742.98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497.91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9.86%、
19.84%、18.8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缴存余额的91.14%，比上年末增加4.54
个百分点。

2021年，支持职工购建房207.42万
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为24.22%，比上年末增加6.26个百分
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 ，可 节 约 职 工 购 房 利 息 支 出
308337.09万元。

2.异地贷款：2021年，发放异地贷
款860笔37941.00万元。2021年末，发
放异地贷款总额96975.10万元，异地贷
款余额90693.96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1年，未发
放公转商贴息贷款。2021年末，无累计
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四）购买国债：2021年，未购买国
债。2021年末，无国债余额。

（五）融资：2021年，未融资，无当年
归还。2021年末，无融资总额，无融资
余额。

（六）资金存储：2021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50.13亿元。其中，活期0.15
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2.63亿元，1年
以上定期40.42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
款等)6.93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21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
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91.14%，比上年末增加4.54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1年，业务收入
186761.59万元，同比增长24.74%。其
中，存款利息36053.35万元，委托贷款
利息150708.24万元，无国债利息，无其
他收入。

（二）业务支出：2021年，业务支出
84468.34万元，同比增长4.20%。其中，
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77428.25万
元，归集手续费686.11万元，委托贷款
手续费6353.63万元，其他0.35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1年，增值收益
102293.25万元，同比增长48.99%；增值
收益率1.98%，比上年增加0.50个百分
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1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61600.36万元，提取管
理费用7490.38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3576.53万元。

2021 年 ，上 交 财 政 管 理 费 用
7076.20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
（公 共 租 赁 住 房）建 设 补 充 资 金
21731.71万元。

2021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91385.21万元，自2011年起累计提取
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
资金189816.13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年，管理
费 用 支 出 6786.4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67%。其中，人员经费4081.98万元，
公 用 经 费 573.17 万 元 ，专 项 经 费
2131.34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末，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573.48万元，逾期率
0.115‰，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90589.21万元。2021年，未使用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2021年末，无逾期项目贷
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796.00
万元。2021年，未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
备金核销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33.28万人占27.42%，国有企业17.59万
人占14.50%，城镇集体企业1.52万人占
1.26%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2.64 万 人 占
2.18%，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53.62万人占44.18%，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5.28万人占4.35%，灵活就
业人员0.62万人占0.51%，其他6.81万
人占5.6%；中、低收入占98.24%，高收
入占1.76%。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2.56万人占14.55%，国有企业1.59万
人占9.00%，城镇集体企业0.17万人占
0.95%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0.36 万 人 占
2.05%，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10.46万人占59.38%，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1.11万人占6.31%，灵活就
业人员0.26万人占1.44%，其他1.11万
人占6.32%；中、低收入占96.93%，高收
入占3.07%。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占25.17%，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占48.63%，租赁住房占4.24%，无支持
老旧小区改造提取；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8.1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
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02%，出境定居占
0.01%,其他占3.81%。提取职工中，中、
低收入占93.13%，高收入占6.87%。

（三）贷款业务。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27.83%，90-144
（含）平方米占65.17%，144平方米以上
占7.00%。购买新房占88.84%（其中购
买保障性住房占4.93%），购买二手房占
10.96%，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20%（无支持老旧小区改造）。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35.77%，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3.93%，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
贷款占0.30%。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29.29%，30岁-40岁（含）占43.67%，40
岁-50岁（含）占20.16%，50岁以上占
6.88%；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83.62%，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6.38%；中、低收入占98.62%，高收入占
1.38%。

（四）住房贡献率：2021年，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23.83%，比
上年减少0.44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归集业务方面：一是印发《关于简

化死亡、退休小额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
的通知》（琼公积金归〔2021〕21号），完
善便民服务措施，共有4334名退休人
员提取122.94万元。二是印发《关于纳
入本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琼公积金归〔2021〕25号），落实国家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居住条件的政策要
求，减轻职工家庭经济压力。三是印发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增加告
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的规定》（琼公积金

归〔2021〕78 号)，进一步简化办事流
程。当年共60个职工家庭通过承诺办
理制办理业务，为办事职工节省了时间
成本和费用。

贷款业务方面：一是印发《关于落实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存贷挂钩”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公积金贷
〔2021〕28号），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的普惠性。二是印发《关
于“存贷挂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琼
公积金贷〔2021〕31号），调整“存贷挂
钩”政策向刚需购房群体倾斜，切实贯彻

“房住不炒”政策，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支
持海南全面推进自贸港建设。

（二）当年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2021年，我局组织开展2020年直

属局考核工作。围绕业务指标完成情
况、业务开展情况、服务质量、风险防控
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评价，综合评选出
6个直属局取得优秀等次，激励引导干
部职工干事创业、争先创优，加强和改进
公积金管理、服务水平，防范和化解业务
风险；组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充分发挥
审计监督保障、清障护航作用，对10个
直属局开展离任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
计，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切实保障住房
公积金运行稳定、资金安全。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2021年，我局紧跟改革大局，服务

住房民生，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是持续推进“网上办”“掌上办”“就近
办”业务服务事项。实现8项住房公积
金事项“跨省通办”，26项“极简审批”秒
批，11项业务“快办”。二是进一步优化

办事流程，简化办事手续。简化死亡、退

休销户提取手续，新增线上贷款结清证

明的查询、打印功能，拓宽业务办理渠

道。三是充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拓宽

制度受益群体范围。落实差异化贷款政

策，解决年轻人、引进人才购房贷款堵点

难题；开展本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业

务，减轻职工家庭经济压力。四是深化

“一门办事”服务改革，安排直属局全面

进驻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

缴存和提取业务，方便群众进一扇门“一

件事一次办”。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2021年我局多措并举不断完善信
息化建设。一是完成业务系统全面升
级改造。以推动政务服务“零跑腿”便
民改革为目标，实现集成电子印章线上
防伪证明、缴存托收签约自助办，自动

约提、对冲还款、缴存托收智能办，企业

注册联动开户缴存、人行征信接入服务

大厅、“三险一金”转入一件事联动办，

有效推进了政务协同、数据集成、智能

联办。二是推动跨部门政务协同，实现

政务服务升级优化。线上业务通过全

面集成进入海南政务服务网等省级在

线政务办事统一入口，主动延伸服务触

角，实现“一网通办”。建立和优化部门

之间“手牵手”工作机制，对业务办理模

式进行优化升级，使群众跨部门办事“折

返跑”变为部门数据的“合力办”。三是

落实网络安全防护责任，建立健全风险

防控机制。落实网络安全发展观，自上

而下构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不断提高

网络预防、基础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技术
水平，切实做好做细风险评估等排查风
险隐患工作，进一步提升业务系统的风
险防护保障水平。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
员所获荣誉情况。

2021年，我局紧紧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要求，以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心，持续推
进“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的创建，琼中
管理局荣获全省文明单位称号，洋浦管
理局荣获当地“优秀政务窗口”称号，陵
水、乐东、五指山、定安、澄迈、琼中、海
口、洋浦、儋州9个直属局被当地团委评
为“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在积极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方面，荣获省直机关“学党
史颂党恩唱支赞歌给党听”优秀组织奖、
三等奖。在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
省直局党支部、儋州局党支部2个党支
部被评为省直机关标准化党支部示范
点，儋州局党支部、万宁局党支部荣获
2020—2021年度海南省直机关先进基
层党组织。

（六）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
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当年无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规
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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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解读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于2022年4月15日经海南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年报》全面反映了2021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

况、财务状况，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合理住房消费、改善居住条件、加强风险防控和不断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现就《年报》内容和相关数据解读如下：

缴存篇

提取篇

贷款篇

惠民服务篇

偿还购房贷
款和购、建住房
提取为提取业务
主因，占比分别
达 到 48.63% 和
25.17%。

▲

社会效益篇


